
挖煤十几年离职未体检 罹患职业病多年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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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挖煤工， 患尘肺病
容易但确认难。 而河北滦平
人牛风祥遇到的这个 “难”，
确实超乎想象。 其一， 他没
有劳动合同， 不能确定劳动
关系， 没有劳动关系就不能
认定职业病， 此时想让煤矿
再为其出具存在劳动关系的
证明， 等于是与虎谋皮， 难
上加难！ 其二， 他所在煤矿
关闭了， 找不到矿主， 想获
得赔偿， 安监、 劳动等政府
主管部门也无能为力。 多次
上访告状， 均不能如愿！

尽管如此 ， 历经4年努
力， 他最近终于拿到了法院
的胜诉判决。 目前， 他正躺
在病床上静候该判决的执
行。 “即使等不到案款执行
到位的那一天， 我也算对自
己 、 对家人有了一个交待 。
盼望孩子们能继承这笔遗
产， 为他们的生活减轻一些
负担。” 他说。

尘肺农民工维权4年终胜诉

一场蹊跷感冒
牵出令人恐惧的尘肺病

今年48岁的牛风祥， 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 因家里穷， 他想到
城里打工多挣一些钱， 改善家人
生活。 由于没有技术， 他辗转来
到房山区瓮窑煤矿， 干起了井下
采煤工作。 这一年， 正是1995年
6月。 要不是2010年2月北京市整
顿关停小煤矿， 他至今还会在这
里工作。

2010年农历新年前夕， 牛风
祥放假回到了老家。 这是十几年
来， 他第一次与家人一起过年。
年后没几天， 他突然出现咳嗽、
发烧等感冒症状。 他和家人都觉
得这是老家天气寒冷， 得了普通
的感冒， 也就没有太在意。

一开始， 他吃一些感冒药，
症状还能得到一些缓解。 后来，
这样断断续续的 “感冒” 一直没
停止， 并持续了两年多。 在家治
不住了， 他才到乡卫生所打针输
液。 可这还不行， 最后发展成了
浑身没劲、 间断性呼吸困难。

此时， 牛风祥才意识到这场
“感冒” 没有那么简单。 2012年5
月， 他和妻子来到医疗条件相对
好些的滦平县医院。 经过医院检
查，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感
冒，而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尘肺病。

牛风祥在煤矿工作这么多
年， 当然知道得了尘肺病意味着
什么。 2013年农历新年后， 其病
情开始恶化， 持续高烧39度。 一
个月后 ， 不得不住进承德市医
院。 为保命， 2013年4月家人又
租车把昏迷不醒的他送到了具有
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朝阳医院。

该医院确诊牛风祥患尘肺
病， 并发隆气胸、 胸腔积水。 虽
然被确诊为尘肺病， 但医院拒绝
为其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原
因 是 他 没 有 曾 在 煤 矿 工 作 过
的证据。

上访告状
没能拿到曾在煤矿工作的证明

牛风祥夫妻俩一直在外打
工， 没有得病之前， 家里已经有
了10多万的积蓄， 在村子里算得

上是小康之家。 可牛风祥得病后
积蓄花完了， 还欠下8万多元外
债。 为了拿到 “保命钱”， 他和
妻子开始了上访之路。

煤矿所在地的乡政府闻知他
的诉求后说： “这事我们解决不
了， 你去找区政府。” 因在区政
府门前拉横幅， 其妻子被拘留5
天。 他说： “我俩是法盲， 不懂
法， 把我俩害惨了！”

要想获得职业病赔偿， 首先
要确认患者的病是职业病， 而确
认职业病的前提条件是患者与单
位存在劳动关系。 因牛风祥与煤
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只能
请 求 煤 矿 为 其 开 具 双 方 存 在
劳动关系的证明。 而他遇到的问
题不是煤矿给不给他开证明，而
是该煤矿早已关闭了， 在没有人
为他出具该证明的情况下， 他该
怎么办？

“煤矿不能出具职业病诊断
相应的证明， 安监部门作为煤矿
的主管部门， 有权利要求煤矿出
具相应证明材料 。” 牛风祥说 ：
“我起诉安监部门 ， 不是本意 ，
而是为了获得职业病诊断材料。”

按照正常程序， 老牛所在的
煤矿在关闭时应当依法对工人进
行职业病检查， 由于该煤矿没有
履行这些法定义务， 才导致其尘
肺病 “潜伏” 多年。 为此， 牛风
祥给安监部门写信， 要求对煤矿
的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安监部门
答复： 煤矿已关闭， 无法核实有
关情况， 更不能对其进行处罚。

牛风祥认为煤矿关闭不能作
为无法处罚的理由， 安监部门属
于不作为， 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 安监部门进行
了调查、 核实工作。 通过调查，
该部门确认该煤矿关闭后， 其所
举报事项无法核实， 亦无法作出
行政处罚， 此行为并无不当， 属
依法履行了相关职责。 因此， 驳
回牛风祥的诉讼请求。 牛风祥就
此提出上诉， 又被驳回。

2014年7月 ， 为了获得职业
病诊断所需的职业史、 既往史、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牛风祥再次
提出申请， 要求安监部门督促煤
矿为其出具职业病诊断所需材
料， 或者由安监部门核实后直接
作出评定。

“这是《职业病防治法》赋予
安监部门的权利和责任。 ”牛风祥
说， 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煤矿井
口已被封闭， 工作场所已无工作
人员。经与开办单位核实，该矿关
闭时未向其移交该矿相关的职业
病管理资料。另外，要求安监部门
对职业病危害因素作出评定的主
体为职业病诊断机构。 ”

牛风祥的申请再次被拒绝，
他再次将安监部门告上法庭。 法
院认为， 安监部门的行为符合法
律规定， 做法并无不当之处， 再
次驳回牛风祥的诉求。

行政诉讼行不通
打民事官司劳动关系得确认

牛风祥为获得一纸职业病诊
断证明， 上访之路、 行政诉讼均
告失败。 在致诚公益张志友律师
帮助下， 他决定打民事官司， 通
过确认劳动关系来证明自己在煤
矿工作多年的职业史。

可是， 这场确认劳动关系之
诉并非一帆风顺。

他向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要
求确认自1995年至2010年与煤矿
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委收下材料
后说七天内给答复。 而他得到的
答复却是： 因超过仲裁时效， 仲
裁机构不予受理。

张律师认为， 确认劳动关系
之诉， 不存在时效问题， 故向法
院提起诉讼 。 可法官告诉牛风
祥， 案件虽然受理， 由于煤矿无
法联系， 只能采取公告的方式送
达传票和起诉状。 公告不仅要交
几百元的费用， 还要等上几个月
才能开庭。

2014年9月 ， 是牛风祥确认
劳动关系案件开庭的日子。 张律
师认为煤矿不会出庭， 法院会缺
席审理该案， 出人意外的是， 令
安监部门和法院都无法找到的煤
矿， 在开庭当天居然委派专业律
师出庭。

牛风祥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
是煤矿办理的暂住证和证人证
言，法官核实有关情况后，对此予
以采纳。 法院查明该煤矿自2003
年开始成立 ， 故确认牛风祥自
2003年至2010年与煤矿存在劳动
关系。 煤矿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

诉，二审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确认患上职业病
何时获赔期无定

劳动关系确认后， 牛风祥再
次来到朝阳医院。 朝阳医院依据
判决书确认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
和岗位作出诊断：煤工尘肺三期。

拿到这份迟到4年之久的职
业病诊断证明， 牛风祥觉得自己
的保命钱有了着落， 生活也有了
希望。 他自信： “获得赔偿只是
时间问题。”

可是， 职业病诊断证明毕竟
不是工伤证， 离最后获得赔偿还
有一段的距离。 张律师为此又奔
走几个月时间， 才在2015年2月9
日收到了牛风祥的工伤证和劳动
能 力 等 级 鉴 定 为 一 级 的 鉴 定
结论。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
定， 一级伤残可是要退出工作岗
位， 保留劳动关系， 按月领取伤
残津贴的， 相当于有了铁饭碗。
可是， 煤矿从未给老牛缴纳过工
伤保险 ， 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支
付， 只能由煤矿自行承担。 可煤
矿已关闭， 怎么可能会按月支付
老牛伤残津贴呢？

张律师认为 ， 煤矿虽然关
闭， 但是煤矿的法人主体资质并
未注销， 煤矿不支付工伤待遇 ，
可以再次申请仲裁。 仲裁委再次
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拒不受理，
牛风祥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
院经公告送达传票后， 于近日做
出判决： 煤矿依法支付牛风祥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10.39万元 、 自
2015年9月起煤矿按月支付伤残
津贴3459元。

拿到这份耗尽两人全部心
血、寄托家人全部希望的判决书，
牛风祥和妻子似乎没有那么激
动， 他们预料到执行可能会遇到
不小的困难。不过，张律师已为他
们做了另一手准备， 即向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中心申请先行支付。

可是， 不巧的是， 最近， 当
牛风祥包车从老家来北京复查治
疗时 ， 在密云与一辆渣土车相
撞， 身体多处骨折， 伤势严重，
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案子尽快有
个结果。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的规章制度规

定： “员工应培养并树立诚信、
正直的道德价值观， 以诚信为
立身之本和基本职业行为准则，
在工作中体现诚信品质， 传递
诚信信息。 把公司和个人的发
展和成功建立在诚信基础上 ，
实现公司的核心价值。 如果因
为不遵守诚信准则， 导致公司1
万元以上损失， 不仅应当予以
赔偿， 公司还有权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 该规定在征求工会意
见后， 还经全体员工大会讨论
通过。

一个月前， 公司鉴于推销
员方某泄露重大商业秘密， 与
客户恶意串通， 造成11万余元
的直接经济损失， 而于近日决
定将其解聘。 可方某认为， 未
遵守职业道德并不属于用人单
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
定情形， 而公司的规章制度属
于 “家法”， 不得与法律抗辩，
不能成为解聘依据。

请问： 该说法对吗？
读者： 过新萍

过新萍：
方某的说法是错误的， 即

公司有权单方将其解聘。
一方面， 方某既违反了自

身的职业道德， 也违反了公司
的规章制度。 职业道德是指同
劳动者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
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
则、 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
和， 它既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 又是职
业者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
义务。 讲求诚信， 无疑是劳动
者职业道德的核心之一。 《劳
动 法 》 第 三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 提
高职业技能， 执行劳动安全卫
生规程，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
道德。”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
也指出：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保
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 履行
劳动义务 。 用人单位在制定 、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
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
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
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
定。” 与之对应， 方某泄露重大
商业秘密 ， 与客户恶意串通 ，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不仅明
显有失诚信， 违反了自身的职
业道德 ， 而且鉴于相应内容 ，
已经征求工会意见、 经过全体
员工大会讨论通过， 决定了它
虽然具有 “家法” 的性质， 但
却对全体员工都具有约束力 ，
方某自然也必须遵守。

另一方面， 公司有权对方
某实施制裁， 方某必须承担不
利后果。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第 （二） （三） 项规定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 而方某的行为及其所
造成的损害结果 ， 恰恰与之
吻合。

（廖春梅）

员工不守职业道德
单位有权将其解聘


